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青海省财政厅厅长｜党明德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了重大部署，明确要求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弥补供给不足。青海省牢牢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于2014年5月出台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实施办法，购买范围涉及14个公共服务
领域和115项具体服务项目，并在养老、残疾人服务、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城乡大病医疗保险经办、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等方面先行试点，取得了初步成效。

青海省属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城乡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提供,各级财政困难,投
入有限,难以满足城乡公共服务需求。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弥补
政府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有利于正确处
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利于改变政府
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通过“瘦身”提高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效率；
有利于形成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格局，有效发挥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务、改善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
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也可以“倒逼”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推动事业单位与主
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促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由“养人”向“办事”转变。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不仅仅是政府供给方式上的改革，将会涉及多个层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之各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群众的需求层次也不同，绝对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一哄而上。青海在推行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中始终遵循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筛选购买项目上，不仅考虑
公众的合理需求，更重要的是充分考虑财政承受能力，做到当前可承受、未来可持续。二是坚持统筹规划，
先行先试。结合转变政府职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行业协会商会脱钩、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等，通盘考虑，
精心设计，以改革的精神，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不拖不等不靠，积极探索多元化、多样化的政府购买服
务模式和路径，大胆试点，把社会力量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三是坚持突出重
点，稳步推进。准确把握公众需求，结合市场发育程度，合理确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优先购买与民生密切
相关的公共服务项目，在有条件的地区先搞试点，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向全省推广。

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必须解决好五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好“买什么”的问题。购买的项目既要符合改
革的要求，充分体现群众意愿，又必须是财力可承受。既要防止政府“大包大揽”，又要确保政府全面正确履
行职能，防止将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推向市场。二是解决好“谁来买”
的问题。各级行政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纳入行政编制管理且经费
由财政负担的群团组织，均可以作为购买主体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三是解决好“向谁买”的问题。凡
民政部门登记或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免予登记的社会组织、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划入公益二类或转为
企业的事业单位，依法在工商管理或行业主管部门登记成立的企业、机构等，均可作为承接主体。四是解决
好“怎么买”的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即编制年度购买计划、向社会公开公示、通
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选择承接主体、签订购买合同等。对尚未或不能形成竞争的，允许采取委托、特许经营、
战略合作等合同方式进行采购，确保购买环节的顺畅高效。可以根据各类公共服务不同特点，灵活采用不同
的购买方式，如购买服务项目、服务岗位、公建民营、民办公助。五是解决好“买得值”的问题。根据购买服
务的项目特点，制定统一规范、操作性强、便于考核的服务标准，强化项目日常监管，督导承接主体不断改
进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建立由购买主体、财政部门、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购买服务综合绩效考评机
制，加大服务对象满意度的考核分值，并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重新选定承接主体、调整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的
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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